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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54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2012 年 4 月 4 日澳大利亚和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致函阁下论及 2012 年 2 月 9 日澳大利亚和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

约共同主办的“第四次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平民保护问题的讲习班”。 

 本次讲习班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它鼓励会员国、外地维和人员以及秘书处进

行开放、广泛和建设性的对话，探讨目前保护平民的工作实际开展的方式，并确

定在支持维和特派团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中可采取的更多步骤。 

 随函附上讲习班的讨论摘要(见附件)，其中简要地说明了与会各方提出的主

要关切、挑战和认识。我们希望这一摘要有助于大会或大会专门机构、维持和平

行动特别委员会持续开展的讨论。 

 谨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54 下的文件分发给所有会员国。 

 此致最崇高的敬意。 

 

          加里·昆兰(签名) 

          何塞·路易斯·坎塞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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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4 日澳大利亚和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

附件 
 

  第四次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平民保护问题的讲习班，2012 年 2

月 9 日，纽约 
 

1. 2012年2月9日澳大利亚和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共同主办了第四次关于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平民保护问题的讲习班。 

2. 讲习班的目的是为会员国、外地维和人员和秘书处提供一个交换意见的论

坛，探讨保护平民的行动实际开展的情况，以及为支持维和特派团开展保护平民

任务中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本次讲习班借鉴了澳大利亚和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分别于 2009 年 1 月(见 A/63/722)、2010 年 1 月(见 A/64/721)和 2010 年 12

月(见 A/65/698)共同举办的三次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平民保护问题的讲

习班。 

背景介绍 

3. 近年来为将保护平民的授权任务转化为实地的切实保护而作出了重大努力。

这些努力包括对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执行保护平民任务需要开展何种工作达成了

共识和理解，并制作了各种适当的材料和工具，包括关于保护平民任务的行动构

想、制定特派团执行保护平民任务的全面发展战略框架(“战略框架”)、部署前

的和随团的训练，以及资源和能力汇总表。这些材料是根据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

员会以及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894(2009)号决议提出的要求而制作的。 

4. 继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2011 年的报告(A/65/19)提出了许多建议之后，

《新视野倡议：第 2 号进展报告》(2011 年 12 月)指出，有关保护平民的工作正

在由制订阶段转向实施行动阶段。维持和平特派团正在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中保护平民全面发展战略框架》来制订其本身特派团内部的各种战略。保护平民

方面的训练模式包括部署前的和情景模拟的训练，这些都作为所有参与保护职责

的维持和平人员部署前和随团训练中的一项内容而向会员国及维持和平特派团

提供。根据特别委员会的要求，维持和平行动部及外勤支助部制作了一项资源和

能力汇总表，以此为各特派团提供一项参考指南，帮助其了解在实现某些保护平

民目标方面所需的资源、准备工作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需求。 

5. 在发生了这些情况的背景之下，2012 年 2 月的讲习班集中关注了使行动所在

地制作的许多工具得以实际运用，并集中关注依然存在的障碍。讲习班分为两次

会议，以便利参与讨论的发言者、会员国、秘书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讨论。本

文件附有参加讨论的发言者名单，以下是两次讲习班讨论的关键问题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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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 

军事和警察部门在保护平民方面的作用 

6. 第一次会议集中探讨了军事和警察部门在执行保护平民任务中的作用，回顾

了一个军队和警察主要派遣国的经验，以及来自负有保护平民任务的维持和平特

派团即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合国海地稳

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的两个特派人员的观点。 

7. 会上一致认为，负有保护平民任务的维持和平特派团中军事和警察人员在支

持东道国主管部门履行其保护平民义务的工作方面有着不同的责任，需要依具体

情景而定。对于军事人员，这一责任往往包括在平民可能面临人身暴力的情况下

提供直接的人身保护。为了减少这种威胁，军事人员可以开展长距离的或短程的

巡逻，以便显示其存在、建立临时的行动基地，并与当地民众接触以便更好地估

价安全状况，这常常可以与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其他方面人员合作进行。这类活动

并经常地支持在实地收集信息并估量局势的工作，以此根据事态发展来计划进一

步的行动(尤其是针对武装集团的行动)。警察维和人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履行类

似的职责，其中包括在内部流离失所者营地内提供安保。 

8. 军事的和建制的警察部队经常通过在实地提供安保并帮助车队的安全通行

而使包括人道主义组织在内的其他行动者得以开展及保护职责。因此，对于维和

人员、尤其是军事人员行动的任何限制不仅会直接影响到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保

护的总体的工作，而且也会影响到关注核心保护需求的其他保护工作的行动者。 

9. 维和人员的机动性面临障碍，因此常常阻碍其保护平民的行动，对此讲习班

的许多与会者进行了大量讨论。这些障碍包括维和人员必须在不利的环境氛围中

行动，必须负责保护大片领土，而公路网络有限，便利的基础设施不足。这些情

况下，尽管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准许维和人员进入特定的地理位置，但是这种准

许在地方上会有不同，或者会由于主要的武装运动拒绝通行或者各部落对遵守和

平协议存在冲突而受到影响。其他的困难包括缺乏资源、维持部队拥有的设备方

面存在困难，是否能向军事人员提供保护平民的训练等。 

10. 警察维和人员通过使本国警察部门专业化，从而在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作用的

问题也得到了讨论。根据当地警察保护当地平民的义务来招聘和培训当地警察对

加强东道国政府保护其平民方面的能力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警察部队通过支

持遵守地方法律、履行人道主义义务(包括对监禁的时间长度设限)，并开展社区

巡警活动，来帮助建立法治。这些活动能推动对加强地方社区内受保护感而开展

的全盘努力。在某些情况下由妇女出面干预有时更为适当，因此，具有女性警察

维和人员十分重要，据此为招聘和训练女性警察作了努力。警察维和人员在以整

个特派团的方式进行安全部门的改革、以及在加强法制方面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对于早期的和平建设以及保护平民的长期努力而言都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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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整个讨论中提议了许多不同的办法，以克服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及维持和平特

派团执行保护平民任务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这些办法包括需要连贯一致的方式来

训练将部署到特派团并负有保护平民任务的维和人员，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力量

来支持维和特派团。讨论发言者一致认为，采用现代技术会有助益，但同时指出，

许多维和特派团没有必要的设备。 

12. 讨论中指出，军事和警察方面的人员需要与维持和平特派团的非军事人员保

持密切的接触，并与人道主义行动者和民间社会保持密切接触，因为这些方面的

人员在与地方社区的交往往往最为有效。非军事的人员可以推动在当地民众中间

对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满足其安保需求的工作而建立信任并引导预期。支持保护平

民工作的所有行动者开展协调的重要意义被认为对确保维和特派团能掌握必要

的信息而言十分关键，而且对建立早期预警机制也十分关键，而军事和警察人员

能据此考量在应对所出现的威胁和危机时应首先注重开展何种活动。 

第二次会议 

为保护平民而与非特派团的行动者接触 

13. 第二次会议也提供了论坛，供各方讨论维和特派团内为确保保护平民的工作

能以全面、协调和持续的方式推展方面形成的不同做法。参加讨论的发言者借鉴

来自外地的实例，指出了在应对不同特派团背景下的一些挑战中贯串特派团的一

些做法。 

14. 讨论集中在指导执行保护平民任务的维持和平特派团行动方面制定整个特

派团的战略是否具有切实意义问题上。维持和平行动部及外勤部为维和特派团制

定全面的整个特派团的战略提供的指南(例如通过战略框架的推出)。讨论发言者

一致认为，制定整个特派团的战略时纳入参与保护行动的所有行动者(包括联合

国国家工作队、难民署和人道协调厅)的观点是极为重要的。 

15. 讨论涉及了针对具体特派团的战略，认为这是交流信息的关键平台，对平民

受到的威胁和所处的困境达成共同看法、并对建立早期预警能力也都是关键的平

台。联刚稳定团内形成的一些好的做法包括省级保护问题高级管理小组与省级保

护群组协商制定了一项“保护矩阵”。保护矩阵将各地区归为(a) “必须保护”、

(b) “应当保护”和(c) “可以保护”等类别，为军事部署确定了轻重缓急。对

于不同种类的这种评定确保了特派团所涉区域内威胁到保护工作的热点症结不

至于没有某种形式的特派团相应立场或应对方式。联合保护小组则是在维和特派

团内帮助军民两方人员合作的另一有用而创新的工具，这些小组与维和人员密切

合作，评估保护需要，制定保护计划。 

16. 许多讨论发言者指出，地方社区在支持其本身的保护中可发挥关键作用。维

持和平特派团不忽视地方社区已经设置的许多抗御手段(例如地方的教会网络)

是十分重要的。社区预警网络也是加强地方社区自我保护能力的工具，它使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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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与地方主管当局或维和特派团建立联系。与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可帮

助建立支持这类网络的必要基础结构(例如电信网络)。社区联络助理是另一保护

机制，可帮助发现地方社区的观点，将其纳入维和特派团的工作，从而帮助后者

的工作面深入到边远地区。当特派团面临必须向分散在广袤地区的平民提供保护

的难题而同时又缺乏机动能力的困难时，这种接触尤其重要。对地方社区的能力

进行投资，帮助其自身的保护工作也有助于在国家内部建设保护能力的长期工

作。民政干事在建立许多基于社区的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确保特派团应

对保护的风险和威胁时更有准备。 

17. 许多与会者指出，保护平民不仅仅是提供人身安全的保护，而且还扩大到有

赖于东道国政府和地方主管当局有效运作的其他活动领域。维和特派团在延伸国

家的权威，尤其是延伸到偏远地区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并可发挥重要作用，

帮助东道国政府建立有效的和能实际运作的国家机构，通过建立司法机制和专业

的保安部门来加强法制。会上认为，当地机构对这些进程有当家作主的掌管对于

确保保护平民的各项努力在维和特派团逐步削减和过渡之后仍得以持续是至关

重要的。接纳东道国政府参与保护平民的工作中另一重要方面是确保在采取连贯

一致的方式处理保护事务的工作中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接触，包括从特派团高级领

导层一直到实际工作层面的接触、各维持和平特派团之间的接触、政府部门内部

的接触。 

结论 

18. 讨论表明，维和特派团在保护平民方面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仍然存在，并需要

持续的关注。引领开创新办法来解决外地保护平民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的往往是维

和特派团。从过去的经验中显现出一些好的做法和教训，维和特派团尤其可以对

这些做法和经验对于其他维和特派团保护平民工作是否适用作进一步的分析，从

中获益。 

19. 维和特派团需要确保，在实地提供保护的所有行动者都参与有关保护的需

要、风险和脆弱性问题的讨论，从而保证资源能得到最有效的使用，并保证每一

行动者能为保护工作所带来的比较优势也能最有效的加以利用。军事人员的一个

主要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力量，并且能为其他保护工作的行动

者开展任务时提供安保，并遏制任何针对平民百姓的人身威胁。因此，他们得到

支持这些任务的必要指南、训练、资源和能力极为重要。此外还需要东道国政府

及地方主管当局在所有层面的政治支持和与之进行的接触，来确保这项任务的执

行得以成功并得以长期持续，应避免对机动性的限制。 

20. 维和特派团还需要确保它们保护平民的努力不仅注重近在眼前的风险和脆

弱性，而且也注重较长期的早期建设和平任务和能力建设举措，从而帮助东道国

在维和特派团逐渐削减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承担其保护平民的主要责任。警察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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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支持改革和训练负责履行上述许多职能的本国警察部队方面可起到关键

作用。非军事人员，尤其是民政干事在使维和特派团理解当地百姓和主管当局在

自身保护方面的需要中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21. 会上广泛的共识是，关于保护平民的讨论在过去三年里已有很大进展，而联

合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对以后进一步的努力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要监督政策

工具的制作对于解决维和特派团保护平民方面依然存在的困难所起的作用。有些

改革是特定地针对保护平民方面的，而其他改革则有赖于对维和特派团所面临的

挑战采取综合的解决方式。 

第一次会议 

军事和警察部门在保护平民方面的作用 

 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何塞·路易斯·坎塞拉 

 讨论小组的发言者： 

 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尤金-理查德·加萨纳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参谋长马马杜·索乌 

 联海稳定团警察署副署长 Tabasky Diouf 

第二次会议 

为保护平民而与非特派团的行动者接触 

 主席：澳大利亚大使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常驻代表加里·昆兰 

 讨论小组的发言者： 

 秘书长联刚稳定团特别副代表莱拉·泽鲁圭 

 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处协调和反应司司长约翰·金 

 维持和平行动部政策和最佳做法处处长 David Haeri 

 


